
 1 

 
 
 

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
 
 

评估处〔2023〕2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 
检查暨相应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张家港校区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检查暨相应课程教

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 估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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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检查暨相应 

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质量监管力度，强化教师和教

学单位的质量主体意识，完善教学评价激励机制，不断提高教学和

人才培养工作水平，根据《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》

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各项教学活动中所产生的文档资料，是体现教学实施过

程质量情况的重要载体，直接反映了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效

果。常规化开展教学文档检查，进行相应课程教学质量评价，是学

校教学质量督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维护全校本科教学规范、

高效化运行，树立良好教风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。 

第三条 教学文档检查由学校本科教学督导专家组具体实施。各

学院（含张家港校区，下同）应积极配合，为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

支持条件。并针对评价结论及存在问题，结合现行教学实际工作，

对质量意识不强的教师和人员，落实整改激励措施，不断提高教学

和管理水平。 

第二章  检查方式及评价方法 

第四条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专家组一般于每学期第 7 周左右，深

入各学院开展教学文档检查。检查内容包括上学期教学活动所产生

的授课计划、考试和考查课程考核资料、毕业设计（含毕业论文，

http://jwc.just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6f/6b/6b4787304f9ca9722faedc234495/9510ca98-fdf7-4f09-bbd4-12318fe52f37.doc
http://jwc.just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6f/6b/6b4787304f9ca9722faedc234495/9510ca98-fdf7-4f09-bbd4-12318fe52f3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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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及其学院管理资料、系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记录资料等。 

第五条 针对文档资料不同性质，检查工作采取随机抽样检查和

全面普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对授课计划、课程考核资料可抽取学

院总量 10%-15%的样本，对毕业设计抽取学院总量 5%-10%的样本，

均不少于 10 份；对学院毕业设计管理资料、系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

记录本实行全面检查。 

第六条 学校依据《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基本规程》《江

苏科技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科技大学基层

教研活动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文件，结合当前质量管理

工作实际情况，针对各类文档分别制定或适时修订检查评价体系，

提出关键检查要点，作为评价各学院相应教学工作绩效水平的直接

依据（见附件）。 

第三章  检查结果的核定与运用 

第七条 教学文档检查评价采用“基分扣分法”。对各类文档赋

予相应基分（具体分值见附件: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检查评价

体系）。对各类文档资料抽取的每个样本（学院的“毕业设计管理”

视同一个样本），按检查要点就存在问题依次扣分（单个样本扣分

累加的最高限为该类文档的基分值）。某类文档的基分值减去其各

样本扣分累加值的平均值后，所得的基分剩余值为学院此类教学文

档检查的得分。 

学院某类文档得分 = 该类文档基分值 -所有样本扣分累加值/样本个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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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各学院教学文档检查的总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，并按总

得分由高到低对各学院进行名次排序。 

学院得分 = （各类教学文档检查得分之和/各类教学文档基分之和）✕100 

第九条 学校教学督导专家组于现场检查结束后，向学院教务管

理部门通报总体检查结果。学院若对评价结论有异议，可于检查结

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向评估处提出书面申诉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（检

查结束后新增补提供的教学文档资料，可不作采信）。评估处成立

复议评审组进行复审，其决议为最终评价结论。 

第十条 评估处于文档检查结束后，汇总评价结果进行全校通报。

对评价结果较好的学院提出表扬；对评价结果明显较差的学院，要

求在结果公布后两周内制定并提交整改方案（含存在问题及原因分

析、整改对策及其实施时间安排等），并督促开展整改落实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将每学期教学文档检查结果，作为各学院年度教

学工作综合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。检查中反映的具体质量问题及评

价结论，也将作为相关教师及人员在业绩考核、评奖评优、岗位聘

任、职称晋升时考察的因素之一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评估处可就教学质量管理工作需要，适时增加新的文

档检查项目，并制定、实施相应评价体系。其检查工作方式及结论

评价方法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评估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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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科技大学教学文档资料检查实施细则》（评估处〔2019〕21 号）

废止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检查评价体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科技大学评估处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

 


